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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府〔2017〕26 号

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潮州市城区客运

人力三轮车管理规定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，市各开发区、

潮州新区管委会：

现将《潮州市城区客运人力三轮车管理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潮州市人民政府

2017 年 6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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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潮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驻潮部队，中央、省驻潮各单位，各人民

团体，各民主党派，各新闻单位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6月 12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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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市城区客运人力三轮车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加强市城区客运人力三轮车管理，保障道路交

通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、《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》、《广

东省道路运输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

制订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潮州市城区（指湘桥区、枫溪区行政区域，不含

潮安区）客运人力三轮车的管理适用本规定。

第三条 客运人力三轮车管理遵循以人定车、一人一车，

人车同证、只出不进、逐年递减的原则。

鼓励具备条件的个人或单位采取公司化运营模式，通过市

场运作整合现有已取得营运证件的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者，并

向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营业执照，转型从事古城区旅游观光

客运服务。

第四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活

动的管理和监督工作。

市公安、文物旅游、城市综合管理、工商、发改、税务、

质监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权限，协同实施本规定。

第五条 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者应当具备独立的民事行为

能力和客运人力三轮车骑驶技能，取得客运人力三轮车营运证

件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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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者年龄不得超过 60 周岁，达

到 60 周岁的，应当自觉终止经营行为，并到市交通行政主管部

门办理营运资格注销手续。

第七条 客运人力三轮车车辆安全技术性能应当符合相关

要求，符合统一车型，统一颜色（森林绿）的标准，并在规定

位置安装客运人力三轮车号牌。严禁伪造、变造客运人力三轮

车号牌。

客运人力三轮车应当保持车容整洁、车辆完好，不得擅自

改变车型外观，不得加装动力装置。

第八条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客运人力三轮车营运证

件的核发，并组织实施客运人力三轮车营运资格年度审验，审

验内容包括经营者资格和车辆状况。

客运人力三轮车营运证件有效期不超过 4 年，营运资格年

度审验时间按车辆号牌的末位数对应的各个月份进行。

第九条 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者应当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

和规章规定，接受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检查，不得转让、转

租、转借客运人力三轮车营运证件、号牌及其车辆。

第十条 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者营运时应当随身携带营运

证件。

第十一条 客运人力三轮车载客不得超过 2 人，允许随乘

12 周岁以下、低于 1.5 米的儿童 1 名；专门用于接送学生的客

运人力三轮车，每次载运的学生不得超过 4 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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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者应当自觉遵守道路交通

规则，在道路两侧的非机动车道上靠右顺向骑行；在没有划分

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，通行宽度从道路右侧边缘算起不得超过

2.2 米；确需借道通行的，应确保交通安全、畅通。

第十三条 客运人力三轮车应当按规定的停车区域停车待

客，按序排载，不得乱停乱放。

第十四条 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者应当按照乘客指定的目

的地选择合理线路行驶，不得拒载、途中甩客、故意绕道行驶。

第十五条 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者应当热情服务、礼貌待

客，严禁欺行霸市、拉客抢客、刁难乘客和敲诈勒索的行为。

第十六条 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客运人力三

轮车投诉举报制度，公开举报电话、通信地址、电子邮箱等，

对受理的投诉举报，应当及时处理并予以答复。

第十七条 未取得客运人力三轮车营运资格或违反本规定

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从事人力三轮车客运经营活动的，由市交通

行政主管部门依照《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

规定，依法扣押车辆和相关设备，并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

定。

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，在已取得营运

资格的客运人力三轮车上加装动力装置的，由市公安交警部门

依照《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》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予以

处罚；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经整改仍不合格的，通报市交通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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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，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《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》

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，取消其营运资格。

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八条规定，未按期进行年度审验

超过六个月的，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《广东省道路运输

条例》第五十六条规定，取消其营运资格，并定期在潮州市政

府网站和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公众网上公布。

第二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，转让、转租、转借客

运人力三轮车营运证件、号牌及其车辆的，由市交通行政主管

部门依照《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》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，取

消经营者营运资格。

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规定，营运期间未随身携

带营运资格证的，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《广东省道路运

输条例》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

规定，由公安交警部门依照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相关规定予以

处罚。

第二十三条 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者一年内被投诉服务质

量问题经查证属实，或违规经营被相关部门查处合计达到 3 次

的，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《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》第五

十七条收回其营运证件。

第二十四条 行政执法人员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收受贿

赂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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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拒绝、妨碍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

执行公务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

法》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1 年

12 月 31 日。原《潮州市客运人力三轮车营运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

（潮府〔2014〕18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